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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緣政治衝突下的 
WTO爭端解決機制 

──制度運作空間解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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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近期國際局勢動盪，「地緣政治衝

突」再度成為各方關心的議題，而其中不

乏以國際貿易措施作為衝突策略一環，甚

至是主要手段的情形。考量國際貿易措施

在該等衝突中的角色，本文基於世界貿易

組織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)爭端

解決機制的程序設計，提出以下四點觀

察，以期能針對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

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貢獻，建構合理期

待：(1)WTO尊重會員之程序處分權，不

會主動介入貿易爭端；(2)「諮商」程序

能夠形塑獨特的外交空間，可善用幫助解

決地緣政治衝突；(3)上訴機構(Appellate 

Body, AB)癱瘓讓傳統訴訟策略解決爭端

的可靠性不若以往；以及(4)小組程序既

有的外交折衝機制其實仍可以善加利用，

促進爭端解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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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「地緣政治衝突」因近期國際局勢動盪

而成為各方關心的議題。實則，正是因為目

前全球經濟活動處於高度相互依存的狀態，

地緣政治衝突在經濟活動方面可能會有全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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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影響1，因此就此類衝突中，國家為達

目的可能動用的諸多手段中，「國際貿易」

方面的限制，是實務上常見的威懾手段2，

其效果亦不能小覷。 

地緣政治衝突下，國家如何利用國際

貿易相關措施迫使他國就範？這會因為個

案狀況而有不同。有些案例中，國際貿易

上的限制會成為一種輔助手段，目的是要

讓被針對的國家必須應對更不利的內外在

條件，使其容易就範：俄羅斯從2014年併

吞克里米亞3到2022年2月24日起對烏克蘭進

行全面侵略4的過程中，同時啟動一系列貿

易措施 5來加大其對烏克蘭施加的壓力；

2017年至2021年之間的卡達外交危機，源

自於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控訴卡達支持恐

怖主義及與伊朗關係密切，進而採取行動

以逼迫卡達答應接受一系列要求6，其中包

含一系列的禁航、禁運、貿易限制、廣播

權侵害等貿易措施7；伊朗因為神學政權、

核子武器開發等原因而引致貿易制裁8等

等。 

然而，國際貿易並不僅是輔助手段。有

許多案例，國際貿易措施其實是達成目標的

主要的手段。美中貿易戰9；美國對等關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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